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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實是我們珍視的美德， 
我們喜愛「拒絕作弊，堅守正直」的你！ 

 
一、檢察官因偵辦甲所涉嫌之販賣毒品案件，向法院聲請監聽「甲名下行動電話之所有通話

內容」，經法院核發通訊監察書，檢察官即指揮刑事警察局通訊監察中心進行監聽。於監

聽過程中，警方聽聞到甲與某不知名人士約定將於半小時後於某飯店之房間內進行交

易，立即向檢察官陳報此一情事，檢察官遂指揮警方趕往該飯店。警方得知甲與交易對

象已經進入房間後，雖然飯店經理表示為保障住客隱私權，不希望警方進入，但警方仍

強行進入房間，發現甲、乙二人在房間內喝酒閒聊。警方在控制兩人行動後，對二人之

衣物及隨身攜帶之物品進行搜查，但並未搜出毒品，僅在乙的手提袋內找到一百多萬元

之現金。警方懷疑甲將毒品藏匿於其他地方，遂轉往飯店地下室並強行開啟甲停放於停

車場之車輛，於車輛之後車廂中找到十餘包內有疑似毒品白色粉末之分裝袋。其後，警

方扣押所找到之現金及疑似內有毒品之分裝袋，並將甲、乙二人帶回警局偵訊。 

  請引用相關法律規定或學說、實務見解，附具理由回答以下各問題：（共 100分） 

  1、於本案中，警方進入飯店房間並對甲、乙二人之衣物、物品與甲停放於停車場的車輛

內搜索，扣押一百多萬元現金與疑似分裝之毒品，以及使用強制力將甲、乙二人帶回

警局偵訊之相關行為是否合法？（40 分） 

  2、為確認由甲之車輛內所扣得分裝袋內之白色粉末是否為毒品，檢察官遂將該批白色粉

末囑託法務部調查局進行鑑定，經檢驗人員 A 化驗分析後，確認該白色粉末為安非

他命，並將鑑定過程及結果製作成鑑定報告。其後，甲所涉及之販賣毒品罪案件進行

審判期日時，檢察官提出該鑑定報告為證據，以證明甲確有販賣毒品之犯行。對此，

請依立法院於民國 112年 12月所三讀通過之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分析在修法前、後，

上述之鑑定是否符合法定程序以及是否具有證據能力。（30 分） 

  3、在甲之販賣毒品罪案件進行審判期日時，檢察官另提出刑事警察局所製作之監聽譯文

並當場告以要旨，以作為甲確有販賣毒品犯行之證據。對此，甲之辯護人表示依照閱

卷時所獲悉之資料，警方於監聽過程中，並未依照「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5條第 4
項之規定，於十五日內製作報告書向法院陳報，係遲延五日後始補行陳報，故該監聽

應屬違法，其內容不得做為證據。對此，檢察官則表示警方實際上在十五日內已經製

作完成報告書，僅是因業務繁忙而遲延提出，尚屬合法。請就「最高法院大法庭 110
年度台上大字第 2943 號刑事裁定」之意旨，說明該監聽是否合法，以及監聽內容是

否具有證據能力，並對大法庭之見解予以簡要評析。（30 分） 
 


